
信息披露5555 2025年12月30日 星期二
制作：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ST人福 编号：临2025-133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北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原控股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当代科技”）于2024年10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052024007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及当代科技立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3日披露的《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股东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108号）。

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鄂处罚字

〔2025〕8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3日披露的《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128号）。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于 2025年 12月 29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5〕10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

当事人：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住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集团），住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

艾路明，男，195×年5月出生，时任当代集团董事，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李杰，男，195×年7月出生，时任人福医药董事长，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王学海，男，197×年8月出生，时任人福医药董事，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邓霞飞，男，196×年12月出生，时任人福医药董事、总裁，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郑承刚，男，197×年6月出生，时任人福医药监事，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夏渊，男，198×年7月出生，时任人福医药职工监事，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吴亚君，女，197×年5月出生，时任人福医药财务总监，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张红杰，男，196×年7月出生，时任人福医药副总裁，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李前伦，男，197×年10月出生，时任人福医药董事会秘书，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人福医药或上市公司)、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集团)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

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办理终结。

经查明，人福医药、当代集团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人福医药未及时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占用，2020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一）相关关联人及占用情况

案涉期间，当代集团是人福医药控股股东。根据201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

一十六条第(四)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以下简称2007年《信披办法》)第
七十一条第(三)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以下简称2021年《信披办法》)
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的规定，当代集团是人福医药案涉期间的

关联人。2020年至 2022年 3月，人福医药与当代集团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累计发生额 127.85亿

元。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当代集团要求和安排下进行。2022年4月28日，人福医药在《关于控股股东资

金占用情况及整改情况的提示性公告》中对2020年至2022年4月前，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情况进行了

披露。此外，人福医药在2021年年度报告、2022年年度报告中对报告期内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情况进

行了披露。截至2022年4月15日，当代集团已经归还全部本金及占用期间利息。

（二）未及时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2020年，人福医药与控股股东当代集团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累计发生额25.02亿元，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7.58%。

2021年，人福医药与控股股东当代集团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累计发生额81.79亿元，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2.97%。

2022年1月至3月，人福医药与控股股东当代集团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累计发生额21.04亿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3.44%。

根据《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项、2007年《信披办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

(二十一)项、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第(二)项、2021年《信披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

第(一)项、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人福医药应当及时披露上述信息，但其未按

规定及时披露。

（三）定期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人福医药在2020年年度报告中遗漏披露控股股东当代集团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累计发生额25.02
亿元，占人福医药2020年年度报告记载的净资产的19.26%。

根据《证券法》第七十九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

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三十一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人福医药应当披

露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相关情况，但其未在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上述信息，人福医药2020
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二、人福医药未及时披露关联交易，2022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一）相关关联人情况

控股股东当代集团与武汉珂美立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珂美立德)关系密切，能够对其施

加重大影响。2024年7月27日，人福医药披露《关于子公司购买物业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将珂美

立德披露为关联人。根据2021年《信披办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者上市

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法人”的规定，珂美立德是人福医药案涉期间的关联人。控股股东当代集团未按照 2021
年《信披办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报送关联人关系。

（二）相关关联交易情况

2022年3月，人福医药下属4家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武汉人福创新药物研发中心有限

公司、武汉天润健康产品有限公司、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以 5.11亿元、4.68亿元、3.90亿

元、2.77亿元向珂美立德购买物业资产，交易金额合计16.45亿元，占人福医药2022年年度报告记载的

净资产的9.17%。

根据《证券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项、2021年《信披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

款、第二款第(一)项、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三)项、《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21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1〕15号)第五十四条、第五

十七条的规定，人福医药应当及时披露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上述信息，但其未按规定及时披露，也未

在2022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人福医药2022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三、人福医药2020年年度报告、2021年年度报告、2022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其一，人福医药通过设立金科瑞达(武汉)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瑞达),用于承接人福医

药剥离的资产，金科瑞达及其控制的资产均由人福医药实际控制。其二，武汉睿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睿成)及智盈新成(武汉)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盈新成)实际上由人福

医药控制，但人福医药2017年至2022年9月未将智盈新成、武汉睿成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人福

医药未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2014年修订)》第七条、第二十一条规定将上述

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导致人福医药 2020年年度报告虚增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亿元，占当期报告记载的对应项目比例 12.43%；2021年年度报告虚增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72亿元，占当期报告记载的对应项目比例5.21%；2022年半年度报告虚增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91亿元，占当期报告记载的对应项目比例 5.71%。人福医药 2020年年度报告、2021年年度报告、

2022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2022年12月22日，人福医药发布《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

调整的公告》，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追溯调整。

四、控股股东当代集团隐瞒关联关系

2022年3月，人福医药购买武汉遥星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遥星医药)持有的湖北葛店人福药用

辅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药辅)40%股权，交易价格1亿元。

遥星医药自然人股东罗某胜(持股90%)、孙某(持股10%)均系为当代集团代持股份，遥星医药系当

代集团实际控制的公司。根据2021年《信披办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者间

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的规定，遥星医药是人福医药案涉期间的关联人。

控股股东当代集团未按照2021年《信披办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报送关联人关

系。上市公司与遥星医药开展股权交易时，难以确定遥星医药为其关联人。当代集团故意隐瞒关联

人关系事项导致人福医药难以按规定及时披露并在2022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上述信息。

上述违法事实，有人福医药公告、情况说明、合同文件、当事人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人福医药上述行为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未及时披露2021年至2022
年3月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违法行为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所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未

按照本法规定报送有关报告或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20年年度报告重大遗漏、虚假记载，2021年

年度报告虚假记载，2022年半年度报告虚假记载，2022年年度报告重大遗漏的违法行为构成第二款

所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报送的报告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违法行

为。

案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

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所述“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李杰时任人福医药董事长，知悉人福医药存在关联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并在2020年至2022年3
月相关付款审批流程上签字；应当知悉珂美立德为人福医药关联人，向珂美立德购买物业资产构成应

披露关联交易；知悉金科瑞达、武汉睿成、智盈新成实际由上市公司控制，是上市公司未及时披露2021
年至2022年3月非经营性资金占用，2020年年度报告重大遗漏和虚假记载，2021年年度报告虚假记

载，2022年半年度报告虚假记载，2022年年度报告重大遗漏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

王学海时任人福医药董事，决策并推动人福医药设立金科瑞达，知悉金科瑞达、武汉睿成、智盈新

成实际由上市公司控制，是上市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2年半年度报告虚假记

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邓霞飞时任人福医药董事、总裁，知悉人福医药存在关联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在2021年相关付

款审批流程上签字；知悉金科瑞达、武汉睿成、智盈新成实际由上市公司控制，是上市公司未及时披露

2021年非经营性资金占用，2020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2021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2022年半年度报告

虚假记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郑承刚时任人福医药监事，知悉人福医药存在关联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在2021年相关付款审

批流程上签字，是上市公司未及时披露2021年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

夏渊时任人福医药职工监事，知悉人福医药存在关联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在2021年相关付款

审批流程上签字，是上市公司未及时披露2021年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

吴亚君时任人福医药财务总监，知悉人福医药存在关联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在2020年至2022
年3月相关付款审批流程上签字；知悉金科瑞达、武汉睿成、智盈新成实际由上市公司控制，是上市公

司未及时披露2021年至2022年3月非经营性资金占用，2020年年度报告重大遗漏和虚假记载，2021
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2022年半年度报告虚假记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张红杰时任人福医药副总裁，应当知悉人福医药存在关联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在2020年相关

付款审批流程上签字，是上市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重大遗漏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

李前伦时任人福医药董事会秘书，参与筹建金科瑞达并处置案涉有关资产，知悉金科瑞达、武汉

睿成、智盈新成实际由上市公司控制，是上市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2年半年度

报告虚假记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当代集团作为人福医药的控股股东，因自身资金需求，指使上市公司人福医药为其提供资金，构

成对上市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当代集团隐瞒人福医药购买珂美立德案涉房产及购买遥星医药持

有的人福药辅40%股权交易中的关联关系。当代集团上述行为已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

款、第二款规定的“指使”从事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以及“隐瞒”相关事项导致发生上市公司未按规定信

息披露情形。时任当代集团董事艾路明，实际履行当代集团董事长职责，为当代集团上述违法行为的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我局决定：

一、对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未及时披露2021年至2022年3月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行为，依据

《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1.对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350万元的罚款；

2.对李杰给予警告，并处以140万元的罚款；

3.对吴亚君给予警告，并处以140万元的罚款；

4.对邓霞飞给予警告，并处以100万元的罚款；

5.对郑承刚给予警告，并处以50万元的罚款；

6.对夏渊给予警告，并处以50万元的罚款。

二、对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重大遗漏和虚假记载，2021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

2022年半年度报告虚假记载，2022年年度报告重大遗漏的行为，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

款的规定：

1.对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500万元的罚款；

2.对李杰给予警告，并处以250万元的罚款；

3.对王学海给予警告，并处以200万元的罚款；

4.对吴亚君给予警告，并处以200万元的罚款；

5.对李前伦给予警告，并处以200万元的罚款；

6.对邓霞飞给予警告，并处以150万元的罚款；

7.对张红杰给予警告，并处以50万元的罚款。

三、对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指使上市公司人福医药2021年至2022年3月为其提

供资金，导致人福医药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行为，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1.对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处以400万元的罚款；

2.对艾路明处以140万元的罚款。

四、对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指使上市公司人福医药2020年为其提供资金以及隐

瞒关联关系，导致人福医药2020年年度报告、2022年年度报告重大遗漏的行为，依据《证券法》第一百

九十七条第二款规定：

1.对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处以500万元的罚款；

2.对艾路明处以250万元的罚款。

综合上述四项：

一、对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处以900万元的罚款；

二、对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850万元的罚款；

三、对艾路明处以390万元的罚款；

四、对李杰给予警告，并处以390万元的罚款；

五、对吴亚君给予警告，并处以340万元的罚款；

六、对邓霞飞给予警告，并处以250万元的罚款；

七、对李前伦给予警告，并处以200万元的罚款；

八、对王学海给予警告，并处以200万元的罚款；

九、对郑承刚给予警告，并处以50万元的罚款；

十、对夏渊给予警告，并处以50万元的罚款；

十一、对张红杰给予警告，并处以50万元的罚款。

艾路明作为时任当代集团董事，实际履行当代集团董事长职责，在人福医药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中

居于核心地位，组织、领导案涉相关违法行为，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发生具有紧密联系。

鉴于艾路明行为恶劣，情节特别严重，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

第115号)第三条第(二)项、第四条、第五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185号)第三条第(一)项、

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条和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决定：对艾路明采取七年市场禁入措施，

自我局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

原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

业务或者担任其他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直接汇交国库。具体缴款方式见本处

罚决定书所附说明。同时，须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

监管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
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

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根据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的情况，公司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5年 4月修订）》第 9.8.1条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但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5年4月修订）》第9.5.2条规定的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第9.8.1、9.8.2条，公司股票已被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129）。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第9.8.8条“上市公司股票因第9.8.1条

第一款第(七)项规定情形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向本所申请撤销对其股

票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并披露：(一)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已满12个月；(二)公司已就行政

处罚决定所涉事项对相应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追溯重述。”公司于2022年12月22日召开第十届董

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

调整的议案》，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对2017年度至

2021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和母公司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同时对2022年1-3季度合并财务报表和母

公司财务报表进行更正处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161）。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序开展；《行政处罚决定书》所涉及违法事项

系2022年及以前发生，现已全部整改完毕，不会对公司未来生产经营产生任何影响。特别是2025年7
月重组完成以来，公司不断完善内部控制的规范性和有效性，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严格执行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规范要求，加强对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的学习理解和正确运用，持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

量，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

5、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300581 证券简称：晨曦航空 公告编号：2025-077
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变动触及5%整数倍暨披露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汇聚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寰宇星控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7,505.4967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50.00%，其中西安汇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聚科技”）持有公司股份21,398.701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90%；其一致行动人南京寰宇星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寰宇星控”）持

有公司股份6,106.795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10%。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

续经营。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自2023年7月3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

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一）2023年股东寰宇星控集中竞价交易减持

2023年 4月 1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2023-006），公司控股股东汇聚科技的一致行动人寰宇星控持本公司股份5,272.1344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6.29%），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即2023年5月12
日至2023年8月10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或大宗交易等方式合计减持晨曦航空股份不超过9,707,
815股（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本变动事项，应对该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即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2023年5月12日至2023年8月10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4,662,880股，累计减持比例达到公司总股本的1%。其中：2023年5月12日-2023年7月2日期间减持

明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西安晨曦航空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西安

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3年7月3日至2023年8月10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
438,500股，累计减持比例达到公司总股本的0.2615%。具体减持明细如下：

股东名称

寰宇
星控

合计

减持
方式

集中竞价减持

大宗交易减持

减持期间

2023 年 7 月 11 日-2023 年 7 月
19日

2023 年 7 月 19 日-2023 年 7 月
27日

/

减持均价
（元/股）

10.6981

10.3553

/

减持股数（股）

232,800

1,205,700

/

1,438,500

减持比例
（占总股本）

0.0423%

0.2192%

/

0.2615%

本次减持后，汇聚科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1,849.1715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39.72%；其一致行动

人寰宇星控持有上市公司股份8,412.5224万股，占总股本的15.29%。

（二）2024年股东寰宇星控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减持

2024年 9月 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2024-055），公司控股股东汇聚科技的一致行动人寰宇星控持有公司股份8,412.5225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5.29%），计划自该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28%。若

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本变动事项，则对该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2024年10月30日至2025年1月17日，寰宇星控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

减持公司股票5,491,314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票1,540,000股，

累计减持股数达到公司总股本的1.28%。具体减持明细如下：

股东名称

寰宇星控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
竞价

大宗
交易

减持时间

2024年10月30日-2024年10月
31日

2024年11月01日-2024年11月
30日

2024年12月01日-2024年12月
31日

2025年01月01日-2025年01月
17日

2024年11月05日

减持均价
（元/股）

10.8950-10.9658

11.0829-16.0579

11.4350-13.2097

9.9482-10.5807

10.5000

减持股数
（股）

17.6000

476.1040

43.5607

11.8667

154.0000

703.1314

减持比例（占总股本）

0.0320

0.8655

0.0792

0.0216

0.2799

1.2782

本次减持后，汇聚科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1,849.1715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39.72%；其一致行动

人寰宇星控持有上市公司股份7,709.3911万股，占总股本的14.01%。

（三）2025年股东寰宇星控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减持

2025年 7月 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2），公司控股股东汇聚科技的一致行动人寰宇星控持公司股份7,709.3911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4.01%）计划自该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若此期间

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本变动事项，则对该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2025年8月25日至2025年10月31日，寰宇星控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

减持公司股票5,495,25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票10,530,709股，累计减持股数达

到公司总股本的2.9132%。具体减持明细如下：

股东名称

寰宇星控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
竞价

大宗
交易

减持时间

2025 年 8 月 25 日-2025 年 10 月
31日

2025年8月25日
-2025年10月13日

减持均价
（元/股）

21.5660

15.7671

减持股数
（股）

5,495,250

10,530,709

16,025,959

减持比例（占总股本）

0.9989%

1.9143%

2.9132%

本次减持后，汇聚科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1,849.1715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39.72%；其一致行动

人寰宇星控持有上市公司股份6,106.7952万股，占总股本的11.10%。

（四）2025年控股股东汇聚科技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减持

2025年11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71），

公司控股股东汇聚科技持公司股份21,849.171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72%），计划自该公告发布之

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

本变动事项，则对该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2025年12月17日至2025年12月26日，汇聚科技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票3,061,700
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票1,443,000股，累计减持股数达到公司总股本的0.8189%。具

体减持明细如下：

股东名称

汇聚科技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
竞价

大宗
交易

减持时间

2025 年12月17日-2025 年12月
26日

2025年12月17日
-2025年12月26日

减持均价
（元/股）

16.0134

13.4061

减持股数
（股）

3,061,700

1,443,000

4,504,700

减持比例（占总股本）

0.5566%

0.2623%

0.8189%

本次减持后，汇聚科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1,398.7015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38.90%；其一致行动

人寰宇星控持有上市公司股份6,106.7952万股，占总股本的11.10%。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本次触及5%整数倍权益变动前（截至2023年7月3日公司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时），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0,405.54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27%，其中汇聚科

技持有公司股份21,849.171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72%；其一致行动人寰宇星控持有公司股份8,

556.372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55%。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如下：

名称

汇聚
科技

寰宇
星控

股份
性质

无限售流通
股

无限售流通
股

权益变动方式

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易减
持公司股份，导致持股比例减

少

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易减
持公司股份，导致持股比例减

少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
(万股)

21,849.1715

8,556.3725

持股
比例

39.72%

15.55%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万股)

21,398.7015

6,106.7952

持股
比例

38.90%

11.1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 27,505.4967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50.00%。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减持计划已严格按照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减持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巨潮资讯网预先披露的减

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背减持计划的情形，亦不存在违反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

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汇聚科技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减持计划实施

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

益变动报告书》的相关规定，汇聚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寰宇星控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本次权益

变动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1、汇聚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寰宇星控出具的《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特此公告。

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003038 证券简称：鑫铂股份 公告编号：2025-112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
9:25、9:30-11:30和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至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天长市安徽滁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五路与 s312交汇处，安徽省天长

市安徽鑫铂科技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李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112,757,4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2698％。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12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13,217,83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239％。

2、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11,
480,1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456％。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11,940,55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998％。

3、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10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277,28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0.5241％。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共10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1,277,28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5241％。

4、公司全体董事、董事会秘书、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提案1.00《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辞职暨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01.《选举黄继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17,948,387股 表决结果为：当选

1.02.《选举严崴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8,829,583股 表决结果为：当选

1.03.《选举胡晓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8,828,682股 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1.《选举黄继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8,408,780股

1.02.《选举严崴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289,976股

1.03.《选举胡晓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289,075股

提案2.00《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313,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64%；反对372,9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7%；弃权70,8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774,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426%；反对 372,9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13%；弃权70,8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60%。

提案3.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189,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66%；反对464,5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20%；弃权103,0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50,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058%；反对 464,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143%；弃权 103,0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99%。

此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李军、音少杰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

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

书》；

3、《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征集鑫铂股

份股东投票权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301251 证券简称：威尔高 公告编号：2025-056
江西威尔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江西威尔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通

知于2025年12月13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
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召开地点：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永锦大道1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邓艳群女士

7、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8、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22日。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0 人，代表股份 83,071,3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676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82,844,5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508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5人，代表股份226,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4%。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会议由邓艳群董事长主持，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对

会议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经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066,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3,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7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38%；反对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9%；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063,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1%；反对4,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49%；反对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2%；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066,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3%；反对3,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7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22%；反对3,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5%；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宋幸幸、罗晓丹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江西威尔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西威尔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威尔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江西威尔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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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2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详见公

告2025-052）。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上午10: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

9: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

29日上午9:15至2025年12月29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召开地点：太原市万柏林区新晋祠路一段1号山西焦煤大厦三层百人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樊大宏先生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会议事

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011人，代表股份3,850,902,
4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832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8名，代表股份数 3,292,973,43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004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03人，代表股份557,928,9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7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010人，代表股份598,647,66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45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7人，代表股份40,718,7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717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03 人，代表股份 557,928,96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77％。

3、公司董事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提案1.00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3,252,254,735股

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有效表决权股数为598,647,668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7,305,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940%；反对40,588,24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800%；弃权754,30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7,305,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940%；反对40,588,
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800%；弃权754,308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娅辉、梁家辉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的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及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